
國立臺南大學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程序表 

日期：112年3月15日至16日（星期三至星期四）下午2時 

地點：本校府城校區誠正大樓401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遴委員召集人吳鐵雄或其指定委員 

時間 內容 
3月 15日(三) 

候選人 

3月 16日(四) 

候選人 

13:30-13:50 入場 

13:50-14:00 主持人致詞及相關程序說明 

14:00-14:30 治校理念說明 

黃宗成教授 姜麗娟教授 
14:30-15:05 

(審視提問單 5分鐘、詢答 30 分鐘) 
現場詢答 

15:05-15:15 休息時間 

15:15-15:45 治校理念說明 

余明助教授 陳惠萍教授 
15:45-16:20 

(審視提問單 5分鐘、詢答 30 分鐘) 
現場詢答 

16:20-16:30 休息時間 

16:30-17:00 治校理念說明  

朱海成教授 
17:00-17:35 

(審視提問單 5分鐘、詢答 30 分鐘) 
現場詢答 

一、全程錄影，與會者不得自行錄音、錄影及直播。治校理念說明會全部結束後，請至本校校長遴選

專區網站點閱。 

二、進行方式： 

(一)治校理念說明：每位候選人以30分鐘為限，進行至25分鐘時響第1次鈴，28分鐘時響第2次鈴，

時間截止響第3次鈴即終止說明。 

(二)現場詢答： 

1.本校教職員工生或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皆可提問，提問問題以書面方式進行，提問人員請填寫

提問單。 

2.候選人說明治校理念結束後，收取第一階段提問單，由候選人先以5分鐘審視提問單後再回答，

審視時間不計入詢答時間。第一階段詢答完畢，如時間尚未結束，開放第二階段之提問，進行

方式同上；第二階段詢答完畢，如時間仍未結束，則開放第三階段之提問，依此類推。 

3.每位候選人詢答以30分鐘為限，進行至25分鐘時響第1次鈴，28分鐘時響第2次鈴，時間截止響

第3次鈴即終止說明。 

三、未上場之候選人請至指定地點等候，由工作人員接待。 

四、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於闡述治校理念時，除陳述個人治校理念與承諾外，不得惡意

攻訐他人。 


